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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针对初学者的教科书和针对高年级学生的复习材料。
它旨在澄清法律规定的真实含义。
只有清楚了解法律规定目的的人，才能真正掌握所学的知识。

本书致力于引导读者认真研读法律规定，同时努力就本书所列出的各个案例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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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汉斯·布洛克斯(Ha
Brox，1920-2009)，1949年于波恩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1959年于明斯特大学完成教授资格论文
，1961年任美因茨大学副教授，1962年起任明斯特大学民法、商法、劳动法和民事诉讼法教授。
1964至1994年为北莱茵州宪法法院成员，1967年至1975年担任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官。
1975年获得联邦星级十字勋章。
他所编写的每一本法学教科书都是在德国最成功，再版次数最多的法学教材。

沃尔夫·迪特里希·瓦尔克(Wolf-Dietrich
Walker，1955-)，1984年于明斯特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92年完成教授资格论文。
1992年至今任吉森大学民法、劳动法和民事诉讼法教授。
1996至1997年任吉森大学法学院院长。
累计发表独著及合著十余部，论文几十篇。
主要研究方向：劳动法和社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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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法律行为
　第一章 基础
　　4 合同、意思表示和法律行为
　　5 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原因行为和抽象行为
　　6 对法律行为的解释
　　7 意思表示的发出和到达
　第二章 合同缔结
　　8 要约和承诺
　　9 对指向缔结合同的意思表示的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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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行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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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法律行为的内容限制
　　15 部分无效、转换和认可
　第四章 意思瑕疵
　　16 对意思瑕疵的法律层面的利益评价之概述
　　17 意思和表示故意不一致
　　18 错误
　　19 恶意欺诈和不法胁迫
　　20 双方动机错误
　第五章 附条件、附期限和需要同意的法律行为
　　21 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法律行为
　　22 需要同意的法律行为
　第六章 代理
　　23 含义、利益情况和界定
　　24 代理的前提条件和效果
　　25 委托代理权
　　26 对代理权的限制
　　27 无代理权的代理
第三部分 权利
　第一章 权利的内容及其实施
　　28 私法关系以及权利
　　29 主观权利的取得
　　30 请求权
　　31 抗辩
　　32 对权利(Rechtsmacht)的限制及保护
　第二章 权利主体
　　33 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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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法人
　第三章 权利客体
　　35 一般权利客体
　　36 物
第四部分 期间和期日
　　37 期间和期日
第五部分 附加内容
　　38 案例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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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含义　　一般来说，作出意思表示的人是为自己而行为的，所实施的法律行为的后果也应由他
自己承担。
　　B与D以100欧元为价款签订了买卖手表的合同，这样　　他自己就要承担合同的法律后果，合同
规定了其权利和义务。
　　然而，经常存在这样一种需求：某人为他人实施法律行为。
事实原因（缺席、缺少专业知识，但最主要的还是现代经济生活复杂的多样性）和法律原因（例如没
有能力作出有效的意思表示）都可以使借助于辅助人缔结的法律行为成为必要。
　　例如：大型商场的老板不可能亲自购买所有商品，因此他聘请了一名职员作为采购员。
他也不可能亲自招待顾客，因此他雇用了100名售货员。
　　无行为能力人继承了一套出租公寓，在法律上他无法亲自将房屋出租，因为他不能作出有效的意
思表示。
其法定代理人（父母、监护人、照管人）为他行为。
第164条及以下规定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某人可以为他人实施法律行为。
虽然该人（作为代理人）实施行为，但行为后果仍由他人（被代理人）承担，就好像他自己实施了法
律行为一样。
　　B授权H以其名义出售一块手表。
若H以B的名义以100欧元的价格与D签订了手表买卖合同，则H在为B实施行为。
B才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他有义务将手表转让给D，并有权要求D支付价款。
　　为他人从事法律行为不仅体现在代理人作出意思表示（一积极代理，第164条第1款第1句），而且
体现在代理人接受第三人的意思表示（一消极代理，受领代理，第164条第3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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